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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部分不同意見書部分不同意見書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陳碧玉大法官陳碧玉大法官陳碧玉大法官陳碧玉    

    

   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理由書謂：憲法第十四條規

定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並未排除偶發性集會、遊行。若

因天然災變或其他不可預見之重大事故而舉行，豈有餘裕

於二日前提出申請1？又所謂偶發性集會、遊行（依其意旨

包含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本號解釋就此部分予以補

充），既係群眾對不可預見之重大事故所為之立即反應而

引起，即不可能期待負責人於二日前提出申請，亦不可能

期待於重大事故發生後二日始舉辦集會、遊行。是許可制

於偶發性集會、遊行殊無適用之餘地。 

現行集會遊行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修正公布，關於緊急性、偶發性之室外集會、遊行事前應

行程序部分，仍未遵守上開解釋「事前許可制於緊急性及

偶發性集會無適用餘地」之本旨，而僅於第九條第一項但

書及第十二條第二項為緊急性集會，事前提出申請之時間

及主管機關應予准駁之時間之縮短，並未為事前許可制之

排除規定；對於偶發性集會則未為特別規定，仍適用第九

條第一項前段須於六日前提出申請並經許可始得為之，均

                                                 
1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集會遊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載明左列事項，於六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因天然災變或其他不可預見之重大事故而有正當理

由者，得於二日前提出申請：(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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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法律課予人民事實上難以遵守之義務，致人民不克申

請而舉行集會、遊行時，立即附隨得由主管機關強制制

止、命令解散，以及負責人等受罰鍰處分、首謀者負刑事

責任之法律效果。多數意見認緊急性、偶發性集會採事前

許可制，屬對人民集會自由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有所牴觸，不符憲法第十四條保障集

會自由之意旨。就此部分違憲之諭知，本席固敬表同意。

然多數意見對於聲請人認集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室

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規定違憲聲請解

釋部分，並未於解釋文為合憲與否之諭知，本席礙難贊

同。蓋若對於室外集會遊行之事前限制，一律改採較許可

制侵害較小之手段，則緊急性、偶發性集會無須事前申請

許可，乃當然之理，毋須專就此一部分作成本號解釋。爰

提出室外集會遊行採事前許可制違反比例原則，應屬違憲

之理由如下： 

 

一一一一、、、、國家有保護人民行使和平集會自由權之義務國家有保護人民行使和平集會自由權之義務國家有保護人民行使和平集會自由權之義務國家有保護人民行使和平集會自由權之義務    

人民依憲法第十四條規定行使之集會自由權，係以集

體方式表達意見，為人民與政府間溝通之一種方式，屬表

意自由之範疇。對於主流、多數意見，因已有多重管道足

以表達其意見，或無須訴諸集會，然對於少數、弱勢或異

議者，以集會方式表達其意見，即成為與政府溝通之ㄧ種

重要途徑，使其等聲音有被聽見並採為政策之機會，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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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由權應予保障之理由所在2。室內、室外集會之自由同

受保障，國家除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和平

集會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在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

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自由權。是國

家對於和平集會自由之限制，應衡量表現自由與其所影響

社會法益之價值，決定限制之幅度，以適當之方法，擇其

干預最小者為之（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參照）。 

 

二二二二、、、、國家為踐履上開義務國家為踐履上開義務國家為踐履上開義務國家為踐履上開義務，，，，有有有有事前事前事前事前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管制之必要管制之必要管制之必要管制之必要。。。。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手段具必要性手段具必要性手段具必要性手段具必要性。。。。又又又又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管制之目的管制之目的管制之目的管制之目的，，，，在於在於在於在於使主管機關使主管機關使主管機關使主管機關

於集會舉行前能於集會舉行前能於集會舉行前能於集會舉行前能即時即時即時即時取得完整資訊取得完整資訊取得完整資訊取得完整資訊、、、、暸解事態暸解事態暸解事態暸解事態，，，，作作作作妥妥妥妥

適之適之適之適之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其目的具正當性其目的具正當性其目的具正當性其目的具正當性    

 集會遊行法規定，主管機關除對於進行中之室內、外

集會、遊行得為制止、解散處分，對違法者科處罰鍰或刑

事責任外，對於室外集會遊行另為事前許可之管制。此事

前應行程序規定，限制人民室外集會自由權之行使，是否

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利意旨，應以是否符合憲法之比例原

則為衡量標準。 

                                                 
2吳庚大法官於本院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表示：憲法上表現自由

既屬於個人權利保障，亦屬於制度的保障，其保障範圍不僅包括受多數人歡

迎之言論，尤應保障少數人之言論。蓋譁眾取寵或曲學阿世之言行，不必保

障亦廣受接納，唯有特立獨行之士，發為言論，或被目為離經叛道，始有特

加維護之必要，此乃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真諦之所在。廖元豪，把街頭還給基

層異議者—重審集會自由與集會遊行法，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5 期，頁 1-2：

表現自由本來即在保障弱勢、少數、異類、邊緣乃至變態之言論自由權，此

為憲法人權條款關心之主軸，多數意見無須藉由此管道來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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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多數意見認：「室外集會、遊行需要利用場所、

道路等諸多社會資源，本質上即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秩序產

生影響，且不排除會引起相異立場者之反制舉措而激發衝

突，主管機關為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應預

為綢繆，故須由集會、遊行舉行者本於信賴、合作與溝通

之立場適時提供主管機關必要資訊，俾供瞭解事件性質，

盱衡社會整體狀況，就集會、遊行利用公共場所或路面之

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為妥善之規劃，並就執法相關人力

物力妥為配置，以協助集會、遊行得順利舉行，並使社會

秩序受到影響降到最低程度。｣準此，課以集會遊行負責

人於事前應遵行程序之目的，是在於使主管機關於集會遊

行前能取得足夠之資訊，使主管機關得就其後舉行之集

會、遊行，將利用之公共場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進行

方式作妥善規劃、配置執法相關人力物力，以協助集會、

遊行順利舉行，並使社會秩序受到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三三三三、、、、採採採採行行行行報備程序報備程序報備程序報備程序所能取得資訊之完整性所能取得資訊之完整性所能取得資訊之完整性所能取得資訊之完整性，，，，與採與採與採與採行許可程行許可程行許可程行許可程

序並無不同序並無不同序並無不同序並無不同。。。。主管機關對於時間主管機關對於時間主管機關對於時間主管機關對於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方式等無涉方式等無涉方式等無涉方式等無涉

實質內容實質內容實質內容實質內容之之之之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形式要件予以予以予以予以審查審查審查審查、、、、課與負擔課與負擔課與負擔課與負擔之權限之權限之權限之權限，，，，於於於於

兩種程序亦無差異兩種程序亦無差異兩種程序亦無差異兩種程序亦無差異    

按主管機關能否取得完整資訊，繫於申請書、報備書

應載事項要件規定。集會遊行法第九條規定申請書應載事

項及應附證件為：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糾察員姓名、

性別、職業、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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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話號碼。二、集會、遊行之目的、方式及起訖時間。

三、集會處所或遊行之路線及集合、解散地點。四、預定

參加人數。五、車輛、物品之名稱、數量。前項第一款代

理人，應檢具代理同意書；第三款集會處所，應檢具處所

之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文件；遊行，應檢具詳細路線

圖。提供之資訊內容，足使主管機關妥為因應，此等應載

事項於報備書亦得為相同之規定。就此，多數意見亦肯認

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均可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

要資訊，並妥為因應。 

 

四四四四、、、、許可制與報備制之法律效果並不相同許可制與報備制之法律效果並不相同許可制與報備制之法律效果並不相同許可制與報備制之法律效果並不相同，，，，非僅係行政程非僅係行政程非僅係行政程非僅係行政程

序之不同序之不同序之不同序之不同。。。。多數意見認許可制並非侵害較小之手段多數意見認許可制並非侵害較小之手段多數意見認許可制並非侵害較小之手段多數意見認許可制並非侵害較小之手段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比例原則，亦即在同樣有效之手段應採行侵害較小之手

段，始無違比例原則。集會自由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

人民本得行使之。許可制使原本得以行使之權利，必待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行使，報備制則無待主關機關核准，即

得合法行使，是後者較前者而言，應屬對人民權利之限制

較小之手段。就本案而言，許可制使未經取得事前許可之

集會、遊行者，一有集會遊行之行為，縱使以和平方式，

亦構成違法，主管機關即得以此為由，限制、解散進行中

之集會、遊行，並處罰負責人、首謀者。報備制一經完成

報備程序，即取得合法集會遊行權，主管機關負有維護和

平集會得以進行之義務，非有法定具體事由，不得限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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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進行中之集會。許可制與報備制之法律效果並不相

同，此本質上之差異，非如僅屬行政程序之不同3。是，許

可制並非對和平集會最小侵害之手段，此由多數意見指

稱：「至為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立法機關並非不能視事

件性質，以法律明確規範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改

採許可制以外相同能達成目的之其他侵害較小手段」亦可

得證。 

 

五五五五、、、、比例原則之衡量比例原則之衡量比例原則之衡量比例原則之衡量    

    所謂比例云者，維護社會秩序與集會自由之均衡，固

屬應予考慮之因素，惟若遇有多種限制手段可供制定法律

之選擇時，應採用對憲法原則及個人權利侵害最輕微之手

段，且性質相同之事件法律所採取之限制手段不應有明顯

之差異，否則均與比例原則有悖4。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及本號解釋，對於集會應經許可之

管制狀態，如下表所示： 

集會之種類 事 前

許可 

理由或依據 

室內集會 X 集遊法第 8條第 2 項  

室 外 集

會 

依法令規定舉行

者 

X 集遊法第8條第1項但

書第 1款 

                                                 
3 本院第四四五號解釋理由書內政部之主張參照。 
4 吳庚大法官釋字第四一四號解釋意見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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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藝文、旅

遊、體育競賽或

其他性質相類之

活動 

 

X 

集遊法第8條第1項但

書第 2款 

宗教、民俗、婚、

喪、喜、慶活動。 

 

X 

集遊法第8條第1項但

書第 3款 

緊急性 X 本號解釋意旨（無期待

可能性、過度限制） 

偶發性 X 本號解釋意旨（無期待

可能性、過度限制） 

其

他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依上表所示，事前許可制適用範圍已大副減縮，集會

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規定，依本號就緊急性、偶發性集會所為解釋，

將使性質相同之室外集會遊行，因有無期待可能性所採取

之限制手段有明顯之差異，亦難謂與比例原則無違。況集

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第三款除外規定，取

決於集會遊行之目的，是否確為上開活動，或僅以上開活

動為名，主管機關有實質內容審查權並得據以否准許可，

此涉集會目的之事前審查，違反本院第四四五號解釋意旨

5。 

                                                 
5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於事前審查集會、遊行之申請時，苟著重於時間、地點及

方式等形式要件，以法律為明確之規定，不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者，則於表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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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緊急性及偶發性緊急性及偶發性緊急性及偶發性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對於公集會對於公集會對於公集會對於公共秩序共秩序共秩序共秩序侵害侵害侵害侵害之可能性之可能性之可能性之可能性，，，，未未未未

必低於一般之集會遊行必低於一般之集會遊行必低於一般之集會遊行必低於一般之集會遊行，，，，卻因事起倉卒或無負責人卻因事起倉卒或無負責人卻因事起倉卒或無負責人卻因事起倉卒或無負責人可可可可

為許可之聲請為許可之聲請為許可之聲請為許可之聲請，，，，而而而而應應應應排除事前許可制規定之適用排除事前許可制規定之適用排除事前許可制規定之適用排除事前許可制規定之適用，，，，改改改改

採其他較許可制較小之手段採其他較許可制較小之手段採其他較許可制較小之手段採其他較許可制較小之手段，，，，益見益見益見益見採行事前許可制欠採行事前許可制欠採行事前許可制欠採行事前許可制欠

缺必要性缺必要性缺必要性缺必要性    

資訊藉由網路傳播，快速集結人民對於重大事件表達

意見，為民主及科技發展帶來之必然結果。緊急性、偶發

性集會之發生，不再是偶然或仍屬少數例外之情況。事前

許可制之貫徹，必然與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之意旨相違。

多數意見認為緊急性與偶發性集會應排除事前許可制規

定適用之理由，前者為依事件性質不可能「等」准許再為

集會遊行，後者為無負責人可為准許或報備之聲請，如因

此不准舉行緊急性、偶發性集會，將扼殺人民之和平集會

遊行權。亦即以「無管理期待可能性」為主要理由，則對

於有管理期待可能性之其他集會，當其事前管理之目的在

於取得必要資訊，資訊取得又非除許可制以外之方法不能

達成，則採行事前許可制之必要性，應認已不存在。 

 

綜上，多數意見認報備程序對於達成主管機關須於事

前取得完備之舉行時間、地點、方式等資訊，以為妥善因

應之目的與許可程序並無不同，又認事前許可制並非達成

                                                                                                                                      
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主管機關為維護交通安全或社會安寧等重要公益，亦得於事前採行必

要措施，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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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集會自由之保障與社會秩序維護目的之侵害最小之

手段，然並未進一步審查系爭第八條第一項關於室外集會

應先取得許可規定是否能通過憲法比例原則所要求之侵

害最小之方法之測試，為是否違憲之諭知，事有未全。至

於法官於審理具體個案時，應依集會遊行法第二十六條規

定審查主管機關對進行中之集會遊行所為之限制、解散處

分，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自屬當然。 

 


